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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114年度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暨教師培力實施計畫 
申請單位：臺南市國際教育中心 

 

承辦人：陳冠伶 

承辦人聯絡電話：06-2673330分機8201 

承辦人電子信箱：chgl@cmes.tn.edu.tw 

 

一、計畫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。 

(二)114年度中小學國際教育校長暨教師培力作業原則 

(三)臺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計畫。 

二、計畫目的： 

(一)透過以下主題的研習，培訓本縣/市教職員工推動及執行國際教

育專業人力。 

     (二)提供本市國際教育系統性課程內容，培育國際教育專業成長，

協助推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及國際交流。 

(三)辦理共通課程研習進修，提供本市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推動國

際教育所必須具備的知識與技能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國際教育中心（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） 

五、辦理日期與時數： 

 (一)共通課程：114年4月9日(星期三)至114年4月10日(星期四)。 

(二)分流課程：114年6月26日(星期四)至114年6月27日(星期五) 

六、報名日期與截止日期： 

 (一)共通課程：114年3月31日(星期一)至114年4月8日(星期二)。 

(二)分流課程：114年6月16日(星期一)至114年6月24日(星期二)。 

七、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：4979189(共通)、4980827(分流) 

八、研習地點：崇明國小國際會議室 

           （地址：701臺南市東區崇明路698號） 

九、參加對象及預計參與人數： 

(一)共通課程： 

臺南市各國中小校長、負責推動國際教育處室主任或教師，各校指派

至少 1 名代表參加，每梯次預計參與人數 10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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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分流課程： 

臺南市各國中小校長、負責推動國際教育處室主任或教師，各校指

派至少 1 名代表參加，每梯次預計參與人數 50 人。參加者需已全

程參與中小學國際教育共通研習課程 5 門課計 10 小時，且每一門

課程學習檢核皆達七十分以上(得補考乙次)。 

十、研習課程內容與講師名單： 

(一)共通課程名稱與研習時數： 

 

面

向 
課程名稱 時數 任職單位/授課講師 

辦理日期與時間 

實

務 
課程發展與教學 2小時 

臺南市新課綱創

思教學研發中心

主任 

陳思瑀 

114年4月9日

08：30－10：30 

理

念 
國際教育理念與政策 2小時 

臺北市松山區

民族國民小學 

教務主任 

涂真瑜 

114年4月9日 

10：40－12：40 

知

識 
宏觀趨勢與國際教育 2小時 
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

館 

館長 

馬湘萍 

114年4月9日 

13：50－15：50 

實

務 

學校國際化 2小時 

新竹縣立竹東國民

中學 

輔導主任 

吳新運 

114年4月10日 

08：30－10：30 

國際交流的規劃與資

源 
2小時 

臺中市立惠文高級

中學 

國際教育組長 

吳彥慶 

114年4月10日 

10：40－12：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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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分流課程名稱與研習時數： 

 

 

 

面

向 
課程名稱 時數 任職單位/授課講師 

辦理日期與時間 

國

際

教

育 

國際交流模組與架構

實務工作坊 
6小時 

嘉義市精忠國小 

國際教育執行秘書 

朱雅蓮 

114年6月26日

08：30－15：50 

主

題

式 

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

與實作 
6小時 

國立屏東大學附設

實驗國民小學 

教師 

黃碧智 

114年6月27日 

08：30－15：50 


